附件2
项目申报具体要求和相关注意事项

    一、申报单位要求

1.申报单位、参与单位以及团队成员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2.申报单位同一个项目只能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3.申报单位为企业的，研发投入原则上不低于同行业研发投入平均水平，且自筹比例一般不低于80%（26县、海岛县企业和农业领域项目原则上不低于60%）。
4.无省级科技创新平台的申报单位应满足以下条件和要求：

	序号
	基本条件
	具体要求

	1
	研发投入
	企业上一年度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的，不低于5%，且研究开发费用不低于100万元；销售收入5000万元至20000万元的，不低于4%，且研究开发费用不低于250万元；销售收入20000万元以上的，不低于3%，且研究开发费用不低于800万元。

	2
	科研人员
	有相对独立的研发机构，专职研究开发人员不少于15人（软件类企业30人），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具有专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不低于研发机构职工总数的50％。

	3
	科研设施
	研发场地500平方米以上，科研设备原值总额500万元以上（软件类企业100万元以上）；科研生产共用的设备原值不超过科研设备原值总额的30%（科研生产共用的设备原值按30%比例计入科研设备原值）。

	4
	知识产权
	近三年内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独占许可等方式，在其申报领域拥有1件以上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或6件以上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不含商标）自主知识产权。

	5
	成果转化
	近三年累计转化科技成果15项以上。


二、项目负责人要求

    1.作为项目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1项“尖兵”“领雁”研发攻关计划项目。

2.在项目实施期内将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院士为70周岁），原则上不得申报，如确需申报，应由单位出具允许申报且能确保项目履约实施的承诺书（如返聘、延迟退休等）。

3.如非牵头申报单位在职人员，应由牵头申报单位出具赋予其管理项目实施的授权书。

4.项目实施期间原则上不得调离或辞去工作职位。

三、项目限项说明

1.承担在研应急攻关任务、对口帮扶项目、省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项目、省杰青项目、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项目的，不纳入申报限项范围（同一项目负责人同年度各类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原则上不超过1项）。

2.作为项目负责人在研各类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数已超1项的不得申报。

四、成果类型说明

 根据科学技术部制定的科技成果登记表（国统制〔2022〕11号），应用技术成果主要是指针对某一特定的实际应用目的，为获得新的科学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研究，应用研究通常是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或知识的可能的用途，或是为达到某一具体的、预定的实际目的确定新的方法（原理）或途径，主要包括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进行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后续试验和应用推广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等。其中包括计算机软件成果。基础理论成果是指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研究。其目的是揭示观察到的现象和事实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成果形式为论文、著作、研究报告等。基础理论类图书列入此类。
五、其他注意事项

1.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立项的项目及省级财政补助经费按有关政策执行。

2.申报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中应严格回避项目申请单位、参与单位及项目组成员的相关信息，以确保专家评审的公正性（可行性报告模板可在系统下载）。申报材料和相关证明材料不得包含法律禁止公开的秘密内容或申请人要求保密的内容，如涉密需脱密后提交。

3.申报项目拟购置50万元及以上科研仪器的，需提交《新购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申请表》（申请表模板可在系统下载）。

4.项目申报书中应设置科研助理岗位，选聘科研助理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学术助理和财务助理等工作。科研助理相关经费支出，可按规定在科研项目经费中的“劳务费”科目及结余资金里支出。

5.项目实施过程中凡涉及人体被试和人类遗传资源、实验动物的科学研究，须严格执行《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浙江省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6.牵头申报单位和参与单位均应在单位财务系统中独立核算研发费。企业应登录浙江省政务服务网（https://zwfw.zj.gov.cn/），搜索“科技创新”，点击“立即办理”—“加计扣除”填报研发费用信息（需使用政务网法人账号登录）。

